律师事务所注销程序

第四十五条  申请律师事务所注销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：

（一）注销申请书；

（二）《律师事务所注销申请登记表》；

（三）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并由全体合伙人签名的清算报告；

（四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；

（五）有关业务档案、财务档案的交接证明；

（六）清算机构发布的清算公告；

（七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正、副本；

（八）所内全体律师的执业证书；

（九）律师事务所公章、财务印章；

（十）司法行政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因律师事务所分立或合并而注销原律师事务所的，除提交上述材料外，还应提交分立（合并）协议及有关业务档案、财务档案等由分立（合并）后的律师事务所承继的协议。
